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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： 

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健康需求，让人民群众

切实享受到便捷、实惠、安全的智慧医疗创新成果，根据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促进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8〕26号）精神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

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突出问题导向，立足便民

惠民，推进医疗健康与互联网深度融合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创新服

务模式，提高服务效率，降低服务成本，为推进健康湖北建设提

供坚实的保障和支撑。到 2020年底，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服

务体系进一步健全，基础设施支撑体系逐步完善，监管和保障体

系持续创新，医疗健康信息在政府、医疗卫生机构、居民之间共

享应用，医疗健康服务供给更加优化、智慧、精准，让人民群众

切实享受到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带来的实惠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健全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服务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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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发展“互联网＋”医疗服务。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。依托

实体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医院建设，医疗机构可使用互联网医院

作为第二名称，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、慢性病复诊。医师在符合

诊疗规定的前提下，在线开具部分常见病、慢性病处方。支持医

疗卫生机构、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搭建互联网信息平台，开展

远程医疗、健康咨询、健康管理服务，促进医院、医务人员、患

者之间的有效沟通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。

排在第一位的部门为牵头部门，下同） 

推进医疗联合体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。医疗联合体要积极运

用互联网技术，加快实现医疗资源上下贯通、信息互通共享、业

务高效协同，便捷开展预约诊疗、双向转诊、远程医疗、用药指

导等服务，推进“基层检查、上级诊断”，推动构建有序的分级

诊疗格局。统筹建设基于互联网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技

术的远程医疗信息平台，重点实现远程会诊、远程影像、远程心

电、远程检验、远程病理等功能。到 2020年，远程医疗服务覆

盖全省所有医疗联合体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医疗联合体内实现

检验检查结果实时查阅、互认共享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医疗保障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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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要充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，改造优化医院诊疗流

程，贯通诊前、诊中、诊后各环节，改善患者就医体验。到 2020

年，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普遍提供分时段预约诊疗、智能导医分诊、

候诊提醒、检验检查结果查询等线上服务，让患者就诊少排队、

少跑腿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） 

建立“健康湖北”公众服务平台。通过统一的公众网站、手

机 APP与微信公众号，为群众提供预约挂号、双向转诊、检验检

查结果和健康档案查询等医疗健康数据信息服务，提高居民就医、

健康管理和生育服务的有效性和可及性，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） 

2．优化“互联网＋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。不断完善家庭医生

签约服务智能化信息平台功能与应用，健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考

核评价和激励机制。推进便捷有效的网上签约服务，提升签约服

务质量和效率。搭建家庭医生与签约居民互动平台，在线提供健

康咨询、预约转诊、慢性病随访、健康管理、延伸处方等服务，

转变服务模式，增进医患互动，改善签约服务感受。依托全民健

康信息平台等信息化资源，进一步优化流程，畅通上下转诊渠道。

上级医院要指定专人负责对接，为签约转诊患者建立绿色通道，

家庭医生掌握一定比例的上转号源，并及时获取下转患者相关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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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便于提供后续服务和综合管理，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上下

转诊全流程医疗服务模式。通过远程会诊、在线咨询等方式，加

强上级医院对基层的技术支持，加快提升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，

使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“守门人”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

健康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） 

3．创新“互联网＋”公共卫生服务。加强公共卫生业务信息

系统建设，推进免疫规划信息系统、妇幼卫生信息系统、严重精

神障碍患者信息管理系统等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整合，强化公共

卫生机构与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，做实在线健康状况

评估、监测预警、用药指导、跟踪随访和健康管理等服务。依托

互联网、可穿戴设备，积极开展对慢性病、免疫规划等在线服务

和健康干预管理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财政厅） 

加强区域医疗卫生信息资源整合，探索运用人群流动、气候

变化等大数据技术分析手段，预测疾病流行趋势，加强对传染病

等疾病的智能监测，提高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

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） 

4．完善“互联网＋”药品供应保障服务。开展“智慧药房”

配送服务试点，对线上开具的常见病、慢性病处方，经药师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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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医疗机构、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，

形成线上线下协同的药品供应保障服务模式。探索医疗卫生机构

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、实时共享，促进药品网

络销售和医疗物流配送等规范发展。积极推进“互联网＋药学服

务”，开展药师门诊咨询试点，促进优质药学资源下沉。（责任

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商务厅） 

依托全国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系统，建立健全基于互联网的省

级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体系，加强药品研发、生产、流

通、使用等多源信息采集，提升短缺药品供应保障能力。（责任

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经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） 

5．推进“互联网＋”医疗保障结算服务。实现“一站式”结

算。到 2019年底，全省精准扶贫对象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就

诊时，实现医保报销、大病救助、优抚医疗补助等“一站式服务、

一票制结算”。到 2020年，“一站式服务、一票制结算”扩展

到全省非贫困人口，商业保险逐渐涵盖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医疗保

障局、省卫生健康委） 

推进异地就医结算。持续扩大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范围，逐步

将更多的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。进一步做好外出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425


